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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86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出刊日期：105.12.20 

中央法規 

※修正「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 
  項」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8976 號令 

修正「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部分規定，自

即日生效。 

  附修正「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申請住址變更登記案件，應注意審查其身分證明文件，必要 

時應向核發機關查證。 

六、未能繳附原權利書狀之申請案件，應注意審查其原因證明文 

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或登記簿，或向權利利害關係人、原 

文件核發機關查證。 

前項申請案件於公告原權利書狀註銷時，應以登記名義人之 

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併同通知。但登記名義人死 

亡，其繼承人僅有一人時之繼承登記者，並應就繼承人申請 

案載住所及最近一次於戶政機關辦竣變更前之住所通知。 

七、權利書狀補給登記之通知依行政程序法送達規定辦理之。但 

其應受送達人以登記名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代表人 

、管理人或指定之代收人為限。 

前項通知之送達處所有下列各款情形者，應以登記名義人其 

他相關住所併同通知： 

（一）送達登記名義人之住所與登記簿登記住所不同者。 

（二）送達登記名義人之居所、事務所、營業所、就業處所 

或法定代理人、指定代收人處所與登記名義人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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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不同者。 

（三）登記名義人最近一次於戶政機關辦竣變更前之住所與 

      送達處所不同者。 

十、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加強與登記名義人、地政士、 

戶政、稅捐等機關進行防偽作業之聯繫、交流；受理跨所收 

辦登記案件者，於遇有疑義時，應速與管轄登記機關聯繫， 

加強民眾防偽方法之宣導，並鼓勵民眾申辦地籍異動即時通 

。 

 

※修正「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受災 
  戶住宅補貼作業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14511 號令 

修正「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作業規

定」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作 

業規定」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作業規定第

二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二、申請重建（購）住宅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應為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以下簡稱○二○六震災）之 

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並於災害發生時，該受毀損住宅所有 

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其中一人設籍於該住宅，且該受 

毀損住宅符合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定不 

堪居住程度。 

  前項所定利息補貼，得由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其配偶或直 

    系親屬中一人申請。 

  本專案中之重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及其他機關辦理之重建重購修繕賑助、補助，僅得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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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辦一次，不得重複申請。 

三、申請重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應自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公告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書件，向 

承辦金融機構提出申請；必要時，得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之： 

（一）下列受毀損自有住宅所有權證明文件之一： 

１、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２、房屋稅收據或房屋稅籍證明文件。 

３、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文件（如土地 

    租賃契約等），並檢附設籍該土地上建築物之戶 

    籍謄本；無戶籍謄本者，檢具切結屬實之門牌編 

    釘證明或水電費繳費單據。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出具之因○二○六震災房屋滅失毀損且符合風災震災 

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定不堪居住證明文件 

（如附表）。 

（四）切結未重複申請之書面聲明。 

（五）承辦金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四、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應自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公告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書件，向承辦金 

融機構提出申請；必要時，得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延長之： 

（一）受毀損自有住宅所有權證明文件： 

１、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２、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文件（如土地 

    租賃契約等）。 

（二）戶口名簿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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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出具之因○二○六震災房屋受損致需修繕之證明文件 

      。 

（四）切結未重複申請之書面聲明。 

（五）承辦金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訂定「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 
  計算及認定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665860 號令 

訂定「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 

。 

  附「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之四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 

政府、國防、勞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 

團體（以下簡稱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金財產係 

出價取得者，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之一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但納稅義務人未 

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按捐贈時政府已發 

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土地取 

得年度之價值計算之。但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及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 

，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六計算之。 

二、房屋：依捐贈時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按捐贈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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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至房 

屋取得年度之價值計算之。 

三、大樓工程：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 

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之金額計算之。 

四、綠美化工程：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 

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 

實之金額計算之。 

五、符合殯葬管理條例設置之骨灰（骸）存放設施： 

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 

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 

之。 

六、救護車、復康巴士等救災救護設備：依受贈政府 

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 

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七、課桌椅、教學軟體、書籍：依受贈政府機關或團 

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 

徵機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八、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古蹟：依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價值證明所載金額，或受贈政府機 

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並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有案之捐贈證明所載金額計算之。 

九、上市（櫃）、興櫃股票：以捐贈日之收盤價或加 

權平均成交價格；捐贈日無交易價格者，以捐贈 

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之收盤價或加權平均成 

交價格計算之。 

十、未上市（櫃）股票：以捐贈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前一年內無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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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以捐贈日公司資產 

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計算之。 

十一、其他非現金財產：以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 

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核屬實之金額計算之。 

前項第一款但書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六 

計算之基準，自一百零六年度起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 

局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調整擬訂，報請財 

政部公告之。 

第 三 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 

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金財產係因繼承、遺贈或受 

贈取得者，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二目之一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應以繼承、遺贈或受贈取得時，據以課徵遺 

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計算之。 

 前項非現金財產捐贈，由納稅義務人提出該財產取 

得時，稽徵機關核發之遺產稅或贈與稅稅款繳清證明 

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供稽徵機關查核認定，納稅義務 

人未能提出上開證明文件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 

計算，準用前條各款規定。 

第 四 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 

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 

行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依第二條 

第一項本文、同條項第一款本文、同條項第二款及前 

條規定計算之金額有顯著差異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 

額，由稽徵機關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查核 

認定之金額計算之。 

第 五 條  納稅義務人以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之其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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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財產捐贈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捐贈之 

金額，該管稽徵機關受理後，應予核定。 

第 六 條 本標準發布施行前，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已以非現金財產捐贈，而納稅義務人個人綜合所得 

稅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捐贈列舉扣除 

金額之計算，適用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 

第 七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總統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11 號令 

茲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及第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第八條及第十八條條文 

第 八 條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 

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 

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 

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 

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 

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之 

住戶，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 

外牆面之防墜設施。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理由消失 

且不符前項限制者，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 

狀。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 

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該住戶並應於一個月內回復 

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得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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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公寓大廈應設置公共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管理維 

    護事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 

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 

三、本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起造人於該公 

寓大廈使用執照申請時，應提出繳交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公庫代收之證明；於公寓大廈成立管理 

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完成依第五十七條規定 

點交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後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由公庫代為撥付。 

同款所稱比例或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負責管理；如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交付信託 

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交付信託。其運用應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起造人應提列之公共基金， 

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前，起造人已取得建造執照者，不 

適用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對照表 

總統令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111 號 

新 條 文 舊 條 文 

第八條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 

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 

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 

，其變更構造、顏色、設 

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 

第八條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 

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 

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 

，其變更構造、顏色、設 

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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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 

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 

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 

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 

童或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之 

住戶，外牆開口部或陽臺 

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 

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防 

墜設施設置後，設置理由 

消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 

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或 

回復原狀。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 

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 

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 

，該住戶並應於一個月內 

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 

狀者，得由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 

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 

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 

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 

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 

童之住戶，外牆開口部或 

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 

不突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 

。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 

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項限制 

者，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 

善或回復原狀。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 

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 

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 

，該住戶並應於一個月內 

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 

狀者，得由管理負責人或 

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 

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第十八條 公寓大廈應設置公 第十八條 公寓大廈應設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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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 

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 

管理維護事項，應按 

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 

金額提列。 

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 

    納。 

三、本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列之 

公共基金，起造人於該公 

寓大廈使用執照申請時， 

應提出繳交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公庫代收 

之證明；於公寓大廈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並完成依第五十七 

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 

設備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備，由公庫 

代為撥付。同款所稱比例 

或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 

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共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 

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 

管理維護事項，應按 

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 

金額提列。 

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 

納。 

三、本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列之 

公共基金，起造人於該公 

寓大廈使用執照申請時， 

應提出繳交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公庫代收 

之證明；於公寓大廈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並完成依第五十七 

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 

設備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備，由公庫 

代為撥付。同款所稱比例 

或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 

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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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負責管理；如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交付信 

託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交付信託。其運 

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之決議為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起 

造人應提列之公共基金， 

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前，起 

造人已取得建造執照者， 

不適用之。 

員會負責管理。其運用應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為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起 

造人應提列之公共基金， 

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前，起 

造人已取得建造執照者， 

不適用之。 

 

※廢止「內政部辦理都市更新聽證程序作業要 

  點」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15771 號令 

廢止「內政部辦理都市更新聽證程序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 

※修正「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9601 號令 

修正「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二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二點規定 

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二點修正規定 

二、為保全土地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權，已辦理預告登記之土地， 

再申辦他項權利設定登記，應檢附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同意 

書。但他項權利設定登記之權利人與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相同 

者，不在此限。 

「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修正對照表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96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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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二、為保全土地所有權移轉之 

請求權，已辦理預告登記 

之土地，再申辦他項權利 

設定登記，應檢附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之同意書。但 

他項權利設定登記之權利 

人與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相 

同者，不在此限。 

二、為保全土地所有權移轉之 

請求權，已辦理預告登記 

土地，再申辦他項權利設 

定登記，應檢附預告登記 

請求權人之同意書。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8935 號令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六條附表一、第

六條之一附表五、第十七條附表二、附表二之一、第二十八條附

表四。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六條附表

一、第六條之一附表五、第十七條附表二、附表二之一、第二十

八條附表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及第六條附表一、第

六條之一附表五、第十七條附表二、附表二之一、第二十八條附

表四 

第六條之三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核准區位許可者，應按個案情 

形核定許可期間，並核發區位許可證明文件，將審查 

結果納入海域相關之基本資料庫，並副知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第 九 條  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降， 

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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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 

    之二百四十。 

二、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 

    之二百四十。 

三、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 

    之一百二十。 

四、丁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七十。容積率百分 

    之三百。 

五、窯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一 

    百二十。 

六、交通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 

    百二十。 

七、遊憩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 

    百二十。 

八、殯葬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 

    百二十。 

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 

    百分之一百八十。 

經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定之工商綜合區土地使用 

計畫而規劃之特定專用區，區內可建築基地經編定為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依核定計畫 

管制，不受前項第九款規定之限制。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其建蔽率及容積 

率低於第一項之規定者，依核定計畫管制之。 

  第一項以外使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由下列使用 

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理、地政機關訂定︰ 

一、農牧、林業、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用地之中央主 

    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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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養殖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 

三、鹽業、礦業、水利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 

四、古蹟保存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 

第 十一 條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 

一、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 

    頃以上，應變更為鄉村區。 

二、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或 

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 

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工業區。 

三、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四、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 

    為特定專用區。 

五、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 

    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六、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 

    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 

    專用區。 

七、前六款以外開發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 

  前項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案件，申請開發涉及其 

他法令規定開發所需最小規模者，並應符合各該法令 

之規定。 

  申請開發涉及填海造地者，應按其開發性質辦理變 

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不受第一項規定規模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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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一日本規則修正生效後，同 

一或不同申請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二個以上興 

辦事業計畫申請之開發案件，其申請開發範圍毗鄰， 

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應 

累計其面積，累計開發面積達第一項規模者，應一併 

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第 十三 條  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其申 

請人應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製作開發計畫書圖 

及檢具有關文件，並依下列程序，向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申請辦理： 

一、申請開發許可。 

二、相關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 

異動登記，並移轉登記為該管直轄市、縣（市） 

有或鄉（鎮、市）有。但其他法律就移轉對象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申請公共設施用地以外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之異動登記。 

四、山坡地範圍，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者，應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非山 

坡地範圍，應取得整地排水完工證明書。但申請 

開發範圍包括山坡地及非山坡地範圍，非山坡地 

範圍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同意納入水土保持計畫 

範圍者，得免取得整地排水完工證明書。 

填海造地及非山坡地範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 

免依前項第四款規定取得整地排水完工證明書。 

第一項第二款相關公共設施用地按核定開發計畫之 

公共設施分期計畫異動登記及移轉者，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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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異動登記，應按該分期計畫申請辦理變更為許 

可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第 十六 條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僅先就開發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計畫申請同意時，應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 

限內，檢具開發計畫之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向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申請許可，逾期未申請者，其原經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失其效 

力。但在核准期限屆滿前申請，並經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前項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經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查核資料，並報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後，由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並通知土 

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第十六條之一  申請人依第十五條規定僅先就開發計畫之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者，應於使用地變更編定計 

畫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始得依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但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之案件，經興辦事業計畫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屬重大建設計畫且有迫切需要，於取得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後，得先申請土地使用分區之異 

動登記。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應報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廢止原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 

一、違反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目的事業或環境影響 

評估等相關法規，經該管主管機關提出要求處分 

並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二、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或依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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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力、整地排水計畫之核准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廢止或水土保持計畫之核准經水土保持主 

管機關廢止或依法失其效力。 

三、申請人自行申請廢止。 

  屬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委辦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 

議許可案件，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廢止原開發許 

可，並副知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屬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本規則修正生效 

前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並達第十一條規定規 

模之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之一  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依前條規定廢止，或依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失其效力者，其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已完成變更異動登記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未依核定開發計畫開始開發、或已開發尚未取得 

建造執照、或已取得建造執照尚未施工之土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 

辦理變更或恢復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前原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二、已依核定開發計畫完成使用或已依建造執照施工 

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土地，申請人應於廢止或失 

其效力之日起一年內重新申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 

變更。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前，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維持其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類別， 

及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廢止或失其效力時之土地 

使用現狀。 

申請人因故未能於前項第二款規定期限內申請土地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於不影響公共安全者，得於 



~ 18 ~ 
 

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展 

期；展期期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二次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應重新申請之土地，逾期未重新申請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或經申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 

變更未獲准許可，或申請人以書面表示不再重新申請 

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 

辦理變更或恢復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前之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類別。 

  依第十六條之一但書規定，先完成土地使用分區之 

異動登記者，因原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之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計畫失其效力，或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經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不予許可，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應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辦理變更或恢復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計畫同意前原土地使用分區類別。 

第二十二條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後，申 

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者，應依第十三條 

至第二十條規定之程序申請變更開發計畫： 

一、增、減原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範圍。 

二、增加全區土地使用強度或建築高度。 

三、變更原開發計畫核准之主要公共設施、公用設備 

    或必要性服務設施。 

四、原核准開發計畫土地使用配置變更之面積已達原 

    核准開發面積二分之一或大於二公頃。 

五、增加使用項目與原核准開發計畫之主要使用項目 

    顯有差異，影響開發範圍內其他使用之相容性或 

    品質。 

六、變更原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函之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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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變更開發計畫內容，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規定， 

    屬情況特殊或規定之例外情形應由區域計畫委員 

    會審議。 

  前項以外之變更事項，申請人應製作變更內容對照 

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予以備查後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及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但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認定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者，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應通知申請人依前項或第二十二條之 

二規定辦理。 

  因政府依法徵收、撥用或協議價購土地，致減少原 

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範圍，而有第一項第三款 

所列情形，於不影響基地開發之保育、保安、防災並 

經專業技師簽證及不妨礙原核准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之主要公共設施、公用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正常 

功能，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申請人變更原核 

准計畫，未涉及原工業區興辦目的性質之變更者，由 

工業主管機關辦理審查，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 

意。 

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應申請變更開發計畫或製作 

變更內容對照表備查之認定原則如附表二之二。 

第二十二條之一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申請變更開發計畫，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議許可： 

一、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本規則修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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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並達第十一條規 

定規模之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 

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核定案 

    件。 

三、原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之案件，且變更開發計畫無下列情形： 

（一）坐落土地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或縣（市） 

      行政區域。 

（二）屬填海造地案件。 

（三）前條第一項第六款或第七款規定情形。 

第二十二條之二  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開發同意 

或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案件，變更原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性質且面積達第十一條 

規模者，申請人應依本章規定程序重新申請使用分區 

變更。 

  前項面積未達第十一條規模者，申請人應依第四章 

規定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 

  前二項除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案件外，其原許 

可或同意之開發計畫未涉及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變更部 

分，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變更；興辦事業計畫性 

質變更涉及全部基地範圍，原許可或同意之開發計畫 

，應依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廢止。 

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變更及前項變更開發計畫或廢止 

原許可或同意之程序，得併同辦理，免依第二十一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變更，涉及其他法令規定開發所 

需最小規模者，並應符合各該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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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變更後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第一項 

興辦事業計畫性質之變更，係因公有土地權屬或管理 

機關變更所致者，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涉 

及原許可或同意之廢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逾 

期未辦理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原許可失其效力： 

一、於收受開發許可通知之日起一年內，取得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之異動登記及公共設施用地移轉之文件，並擬具 

水土保持計畫或整地排水計畫送請水土保持主管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但開發案件 

因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 

異動登記、公共設施用地移轉及申請水土保持計 

畫或整地排水計畫審核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敘明 

理由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展期；展期期 

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二次為限。 

二、於收受開發許可通知之日起十年內，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以外可建築用地使用執照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營運（業）之文件。但開發案件因故未 

能於期限內取得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提出展期計 

畫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後，於核准 

展期期限內取得之；展期計畫之期間不得超過五 

年，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屬非山坡地範圍案件整地排水計畫之審查項目 

、變更、施工管理及相關申請書圖文件，由內政部定 

之。 

  申請人依第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將相關公 

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為該管直轄市、縣（市）有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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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有後，應依核定開發計畫所訂之公共設施 

分期計畫，於申請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完成公共設施 

興建，並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驗合格，移轉予 

該管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但公共 

設施之捐贈及完成時間，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前項應移轉登記為鄉（鎮、市）有之公共設施，鄉 

（鎮、市）公所應派員會同查驗。 

第二十三條之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本規則修正 

生效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或同意之開發案件， 

未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辦理者，應依前條第一項、第 

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一、依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本規則修正生效之前條規 

    定，申請雜項執照或水土保持施工許可。 

二、依九十九年四月三十日本規則修正生效之前條規 

    定，申請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或整地排水計畫施 

    工許可證。 

三、依一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規則修正生效之前 

    條規定，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或整地排水計畫。 

  已依前項各款規定之一申請，尚未取得水土保持或 

整地排水完工證明文件者，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前二項計算前條第一項之期限，以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本規則修正生效日為起始日。 

第二十三條之二  申請人應於核定整地排水計畫之日起一年內， 

申領整地排水施工許可證。 

  整地排水計畫需分期施工者，應於計畫中敘明各期 

施工之內容，並按期申領整地排水施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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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排水施工許可證核發時，應同時核定施工期限 

或各期施工期限。 

  整地排水施工，因故未能於核定期限內完工時，應 

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實及理由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展期。展期期間每次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二 

次為限。但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 

致無法施工者，得扣除實際無法施工期程天數。 

未依第一項規定之期限申領整地排水施工許可證或 

未於第三項所定施工期限或前項展延期限內完工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廢止原核定整地排水計畫， 

如已核發整地排水施工許可證，應同時廢止。 

第二十六條  申請人於非都市土地開發依相關規定應繳交開發影 

響費、捐贈土地或繳交回饋金時，應先完成捐贈之土 

地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分割、移轉登記，並繳交開發影 

響費或回饋金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登記，並函請土地登 

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 

目。 

第三十一條之一  位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公告 

未達五公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低污 

染事業興辦產業人，經取得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整體規劃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者，得於特定農業區以外 

之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 

  興辦產業人依前項規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應規 

劃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辦理變更編 

定為適當使用地，並由興辦產業人管理維護；其餘土 

地於公共設施興建完竣經勘驗合格後，依核定之土地 

使用計畫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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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辦產業人依前項規定，於區內規劃配置之公共設 

施無法與區外隔離者，得敘明理由，以區外之毗連土 

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相關規定，配置適當隔離綠帶， 

併同納入第一項之興辦事業計畫範圍，申請變更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 

第一項特定地區外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或列管之低 

污染事業興辦產業人，經取得直轄市或縣（市）工業 

主管機關輔導進駐核准文件，得併同納入第一項興辦 

事業計畫範圍，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理變更編定案件，除位屬 

山坡地範圍者依第四十九條之一規定辦理外，應組專 

案小組審查下列事項後予以准駁： 

一、符合第三十條之一至第三十條之三規定。 

二、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規定所定查詢項 

    目之查詢結果。 

三、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規定辦理審查後 

    ，各單位意見有爭議部分。 

四、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使用。 

五、水污染防治措施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許可。 

六、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令規定。 

七、不妨礙周邊自然景觀。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就第一項特 

定地區外之土地，不得再依前條規定申請變更編定。 

第三十一條之二  位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公告 

未達五公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低污 

染事業興辦產業人，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審認無法依 

前條規定辦理整體規劃，並取得直轄市或縣（市）工 

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者，得於特定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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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外之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 

用地。 

  興辦產業人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編定者，應規劃百 

分之三十以上之土地作為隔離綠帶或設施，其中百分 

之十之土地作為綠地，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並 

由興辦產業人管理維護；其餘土地依核定之土地使用 

計畫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興辦產業人無法依前項規定，於區內規劃配置隔離 

綠帶或設施者，得敘明理由，以區外之毗連土地，依 

農業發展條例相關規定，配置適當隔離綠帶，併同納 

入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範圍，申請變更編定為國土保 

安用地。 

第一項特定地區外經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低污染 

事業興辦產業人，經取得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 

機關輔導進駐核准文件及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 

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者，得申請使用地變更 

編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理變更編定案件，準用前 

條第五項規定辦理審查。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就第一項特 

定地區外之土地，不得再依第三十一條規定申請變更 

編定。 

第三十五條  毗鄰甲種、丙種建築用地或已作國民住宅、勞工住 

宅、政府專案計畫興建住宅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零星 

或狹小土地，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毗鄰 

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甲種、丙種建築用地︰ 

一、為各種建築用地、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或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所包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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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 

二、道路、水溝所包圍或為道路、水溝及各種建築用 

地、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所包圍，且其 

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 

三、凹入各種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其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且缺口寬度未 

超過二十公尺。 

四、對邊為各種建築用地、作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或道 

路、水溝等，所夾狹長之土地，其平均寬度未超 

過十公尺，於變更後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 

五、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且鄰接無相同使用 

    地類別。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土地面積因地形坵塊 

完整需要，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第一項道路或水溝之平均寬度應為四公尺以上，道 

路、水溝相毗鄰者，得合併計算其寬度。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已達隔絕效果 

者，其寬度不受限制： 

一、道路、水溝之一與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相毗鄰。 

二、道路、水溝相毗鄰後，再毗鄰建築用地或建築使 

    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三、道路、水溝之一或道路、水溝相毗鄰後，與再毗 

    鄰土地間因自然地勢有明顯落差，無法合併整體 

    利用，且於變更後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第一項及前項道路、水溝及各種建築用地或建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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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指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 

三日臺灣省非都市零星地變更編定認定基準頒行前， 

經編定或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及各該種建 

築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 

之未登記土地者。但政府規劃興建之道路、水溝或建 

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不受前段時間之限制。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有數筆土地者，土地所有權人 

個別申請變更編定時，應檢附周圍相關土地地籍圖簿 

資料，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就整體加以認定後核 

准之。 

  第一項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限於作非農 

業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認定可核發建照者。 

  第一項土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者，變更編定 

為甲種建築用地；於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及山坡地 

範圍內之農業區者，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第三十七條  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編定或變更編定之 

各種使用地，於該事業計畫廢止或依法失其效力者，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通知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接到前項通知後，應即依 

下列規定辦理，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一、已依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除依法提出申請變更 

    編定外，應維持其使用地類別。 

二、已依核定計畫開發尚未完成使用者，其已依法建 

築之土地，除依法提出申請變更編定外，應維持 

其使用地類別，其他土地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 

或變更編定前原使用地類別辦理變更編定。 



~ 28 ~ 
 

三、尚未依核定計畫開始開發者，依編定前土地使用 

    性質或變更編定前原使用地類別辦理變更編定。 

第四十九條之一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理變更編定案件時，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組專案小組審查︰ 

一、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免擬具興辦事業計畫情形之一 

    。 

二、非屬山坡地變更編定案件。 

三、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案件。 

四、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 

  專案小組審查山坡地變更編定案件時，其興辦事業 

計畫範圍內土地，經依建築相關法令認定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不得規劃作建築使用： 

一、坡度陡峭。 

二、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 

    滑動之虞。 

三、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危害安全 

    之虞。 

四、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基地安全之虞。 

五、有崩塌或洪患之虞。 

六、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建築。 

第五十六條  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應繳納規費；其費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另定收費規定 

者，從其規定。 

※修正「農業發展條例」 

總統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6901 號令 

茲修正農樂發展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農樂發展條例第四十條之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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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之一  農民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之獨資或合夥組織農 

場、農業合作社，其銷售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之所得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所稱初級農產品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 

之。 

第一項有關農場及農業合作社之登記資格、條件、 

內容、程序、應提示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日起五年止。 

  前項減免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實際推展情 

況決定是否延長減免年限。 

※修正「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總統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7001 號令 

茲修正「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四條條文 

第三十四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 

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 

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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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機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稅務法令 

※戶政機關應稅捐稽徵機關要求提供課稅有關 
  戶籍資料以利稅捐稽徵機關核課及徵起，應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而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 
法務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法律字第 10503516410 號函 

主旨：所詢戶政機關可否向地方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民眾遷徙提證 

租賃契約書相關資料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三，請查照 

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 105 年 9 月 5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32011 號函。 

二、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性質為普通法，其他 

特別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依特別法 

優先於普通法之法理，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定。故戶 

籍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屬個資法之 

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僅於未符戶籍法令相關規定，而 

仍認須依個資法判斷時，方有個資法之適用（本部 104 年 

8 月 20 日法律字第 10403510420 號函參照），合先敘明。 

三、次按稅捐稽徵機關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 

或個人進行調查，被調查者不得拒絕，惟不得逾課稅目的 

之必要範圍，為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明 

定。另按個資法第 15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或處理，……，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第 16 條規定：「公 

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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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復按桃園市政 

府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本局設下列科、室 

，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二、地價稅科：地價稅稅籍 

清查、地價稅及田賦稽徵等事項。……四、房屋稅科：房 

屋稅稅籍清查及稽徵等事項。……。」準此，桃園市政府 

地方稅務局如為辦理前揭相關課稅業務，且基於「095 財 

稅行政」之特定目的蒐集旨揭個人資料，符合前開個資法 

第 15 條第 1 款規定，惟仍應注意，其蒐集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個資法第 5 條、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至 

戶政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規定，應稅捐稽徵機關之要 

求提供課稅有關戶籍資料，以利稅捐稽徵機關之核課及徵 

起，應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第 1 款「法律明文規定」，而得 

為特定目的外利用。惟本案稅捐稽徵機關為稽徵業務需要 

，請戶政機關提供設籍者之租賃契約書，如經洽請求機關 

確認，改採提供來函說明三所述「門牌地址」，亦可達成 

稽徵目的時，因屬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方法，自較符合 

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第 2 項、個資法第 5 條及行政程序法 

第 7 條比例原則之意旨。另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規定「為 

調查課稅資料」究係指具體個案調查，抑或可包含通案性 

調查所為之「通報」，仍宜請另洽該法主管機關財政部表 

示意見。 

 

※廢止 97至 100年度「個人捐贈土地列報綜合 
  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認定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665861 號令 

廢止本部 98 年 1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02010 號令、99 年 1 



~ 32 ~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09904900430 號令、100 年 1 月 12 日台財稅字 

第 10004900020 號令及 101 年 2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13530 

號令。 

 

※農業用地部分面積供作道路使用，移轉時准依 
  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課徵土地增 

  值稅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500613300 號函 

主旨：農業用地部分面積供作道路使用，整筆土地經農業主管機 

關認定不影響供農業使用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且經稽徵機關查明其餘面積於 89 年 1 月 28 日土地稅法 

第 39 條之 2 修正公布生效時均作農業使用，移轉時准依同 

條第 4 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105 年 6 月 22 日彰稅土字第 1056 

234233 號及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5 年 5 月 6 日新北財稅字 

第 1053035225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102 年 9 月 14 日農 

企字第 1020230160 號函略以，農業用地存在私人無償提供 

政府施設公眾使用之道路，適用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要 

件須符合「部分面積且不影響供農業使用」、「私人無償 

提供政府施設」且為「供公眾使用」之道路，尚無涉及該 

道路之屬性，公路法定義之公路，倘符合上開件者，自有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6條第3款規定 

之適用，該函係在釋明農業用地作道路使用得認定「作農 

業使用」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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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本部 90 年 2 月 13 日台財稅 0900006615 號函轉農委會 

90 年 2 月 2 日（90）農企字第 0900102896 號函係就非都市 

土地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用地編定為「交通用地」 

，如符合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供農路使用之要件，仍可 

認屬農業用地（惟該交通用地如為依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 

，包括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及專用公路，則不在適用 

之列），係在釋明「農業用地」範圍，與上開農委會 102 

年函上無扦格。 

 

其他法令 

※國外委託申請各類證明書，委託文件應經駐外 
  館處驗證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38846 號函 

主旨：有關建議修正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1 案，復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105 年 10 月 12 日高市民政戶字第 10532122200 號 

    函。 

二、查戶籍法於 104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後，本部為使戶籍 

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更臻周延明確，並因應實務作業，經擬 

具修正草案，於 104 年 4 月 16 日以台內戶字第 1041201978 

號函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修正意見，當時針對 

該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並無相關修正意見。現貴局 

建議修正該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增列戶籍法第 66 條 

之 1 規定之各類證明書，如係於國外委託申請者，委託文 

件應經駐外館處驗證，以明確法律依據 1 節，本部將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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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研修。未修正前，為確認委託人真意，如係屬國外委 

託之情形，請參照「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 

第 6 點第 2 項有關結婚證明書驗證之規定辦理。 

 

※核釋因親等關聯資料清查致新式戶口名簿之 
  資料異動時，是否須同時換發新名簿之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36880 號函 

主旨：有關新式戶口名簿因親等關聯資料清查致生資料異動時， 

是否須同時配合換發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按戶籍法第 6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親等關聯資料 

，指戶政機關依據戶籍資料連結親屬關係，依規定提供之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 

親等關聯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爰 103 年 2 月 5 

日上線之新一代戶役政資訊系統，於個人基本資料檔增加 

父、母、養父、養母及配偶等 5 個關係人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以下簡稱統號），並由原親等關聯資訊系統轉入相 

關資料，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戶籍登記，於查對資料 

時，如發現錯漏可即時更新或修正，以同時正確戶籍資料 

及親等關聯資料。 

二、查有關本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台內戶字第 1051202682 號函 

辦理「新系統上線後親等關聯資料第 2 次清查作業」，全 

國清查現住人口總計 76 萬 1,757 筆，經抽樣分析資料錯漏 

態樣，多數非為單純之親等關聯缺漏，而係父、母或配偶 

辦理姓名變更（更正）登記後，其配偶或子女未隨同辦理 

父、母或配偶姓名變更（更正）登記，致當事人個人基本 

資料之父、母或配偶姓名與其父、母或配偶之個人基本資 

料姓名不同，誤將其判別為不同之 2 個人，未建立其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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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按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本條例 104 

年 5 月 20 日修正公布施行前，有本人申請改姓、冠姓、回 

復本姓、改名、更改姓名、更正本名、回復傳統姓名、回 

復原有漢人姓名，其配偶、子女戶籍資料未為配偶、父或 

母姓名更改（正）者，戶政事務所應依職權為之。戶政事 

務所依前項規定為職權登記後，應通知其配偶及子女，並 

請其換領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次按戶籍法第 58 條 

第 3 項規定：「戶口名簿記載事項變更，應申請換領戶口 

名簿。」爰有關辦理「新系統上線後親等關聯資料第 2 次 

清查作業」致戶籍資料異動時，應依上揭規定辦理。 

三、依來函建議於戶役政資訊系統廢止親等關聯資料與新式戶 

口名簿資料更新之連結功能 1 節，考量親等關聯資料，係 

依據戶籍資料連結親屬關係，為避免資料不一致，仍應予 

連結，俾正確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又有關新式戶口 

名簿列印關係人統號 1 節，本部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以台 

內戶字第 1054362743 號函（諒達）略以，倘民眾認為有個 

資外洩之虞，基於個人資料保護，得依本人之申請，免予 

列印。 

四、另為解決戶口名簿驗證之效力疑義，有關親等關聯更正作 

業倘僅更改關係人統號，現階段戶口名簿不論是否有列印 

關係人統號，該份資料驗證結果均呈現無效，惟基於便民 

考量，爾後倘選擇未列印關係人統號，於驗證時，則該欄 

位不予勾稽驗證，以資便民。本項功能預定於 105 年 12 

月底版更。 

 

※民眾申請其母承租權移轉資料，相關資訊是否 
  提供，應由機關就「公開資訊所欲增進之公共 

  利益」與「不公開政府資訊所保護之隱私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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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營業上秘密」間權衡判斷 
法務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法律字第 10503516380 號函 

主旨：有關民眾申請其母承租權移轉資料是否違反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 18 條規定疑義一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至四。請查 

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府 105 年 7 月 19 日府財產字第 1050127130 號函。 

二、按行政程序法（下稱程序法）第 46 條係規範特定之行政程 

序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 

要，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卷宗之程序規定，並應於行政程 

序進行中及行政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前為之。倘 

非行政程序進行中之申請閱覽卷宗，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 

，而應視所申請之政府資訊是否為檔案，適用檔案法或政 

府資訊公開法（下稱政資法）之規定。 

三、次按政資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政府資訊之公開 

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但對 

公益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又同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之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 

體之權益者，應先以書面通知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表 

示意見，惟政府機關並不當然受該意見所拘束，仍應由政 

府資訊保有機關本於職權判斷（本部 97 年 3 月 4 日法律 

決字第 0970007161 號函意旨參照）。本件來函所詢民眾申 

請其母承租權移轉資料乙節，似非屬特定程序進行中之案 

件，故無程序法第 46 條規定之適用，而應適用政資法。又 

本件申請提供之承租權移轉資料如涉及現承租人之權益者 

，應先依上開政資法第 12 條規定辦理。至於相關資訊是 

否提供，仍應由瑞穗鄉公所就「公開資訊所欲增進之公共 

利益」與「不公開政府資訊所保護之隱私權益或營業上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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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間，個案權衡判斷之。如「公開資訊欲增進之公益」 

大於提供政府資訊所侵害之隱私利益或營業上秘密者，自 

得公開之（本部 95 年 7 月 19 日法律字第 0950021839 號函 

意旨參照）。另該政府資訊如屬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個人之資料，有關該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並應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公務機關如欲就持有之個人資， 

為蒐集目的外之利用，須符合該法第 16 條所列各款情形之 

一，始得為之。 

四、又政府資訊中若含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部分，而並非 

該資訊之全部內容者，政府機關於將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之部分除去後，應僅就其餘部分公開或提供之（政資法第 

18 條第 2 項參照），併予敘明。 

 

※以非自有公同共有土地申設休閒農場，申請人 
  須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文件，倘該土地使用用途 

  已由自用狀態改變為對外開放營業休閒農場場 

  域，此應屬共有物之變更，如擬於土地上建築 
  房屋，則屬共有物之處分 

法務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法律字第 10503516400 號函 

主旨：所詢以公同共有土地申請設置休閒農場疑義乙案，復如說 

      明二、三，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會 105 年 9 月 10 日農輔字第 1050225007 號函。 

二、按民法第 828 條規定：「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 

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第 1 項） 

。第 820 條、第 821 條及第 826 條之 1 規定，於公同共有 

準用之（第 2 項）。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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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第 3 

項）。」又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共有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 

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 

不予計算。」同條第 5 項規定：「前 4 項規定，於公同共 

有準用之。」其立法意旨係在於兼顧共有人之權益範圍內 

，排除民法第 819 條第 2 項、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 

，以便利不動產所有權之交易，解決共有不動產之糾紛， 

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增進公共利益（司法院釋字第 

562 號解釋、本部 101 年 7 月 24 日法律決字第 10103105640 

號函參照）。關於公同共有土地之處分或變更，公同共有 

人如何行使權利，應先適用民法第 828 條第 1 項規定，依 

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如無 

相關之規定、約定或習慣，則應準用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以公同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合計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 

人數可不予計算。前開土地法規定應優先於民法第 828 條 

第 3 項規定而適用，無須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謝在 

全著，民法物權論（上），2013 年修訂版，頁 570 至 571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417 號判決意旨參照），合 

先敘明。 

三、次按「共有物之處分」，可包括法律上及事實上之處分， 

於共有土地上建築房屋，係屬對共有物之處分（本部 101 

年 7 月 24 日前揭函參照）；「共有物之變更」係指超過共 

有物利用改良程度之行為，而變更共有物之本質或用途而 

言，例如建地變更為農田、非供公眾使用之共有建築物變 

更為供公眾使用、就共有物之用途訂立由田變更為道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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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等是；至於「共有物之管理」係指共有物之保存、改 

良及利用等為共有人之共同利益行為，而不變更共有物之 

性質者（本部 102 年 11 月 15 日法律字第 10203508880 號函 

參照）。本件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休閒農場得設置住宿設施、餐飲設施、農產品加工（釀 

造）廠，及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中心 

等休閒農業設施。又依來函說明五所述，以非自有之公同 

共有土地申設休閒農場，申請人須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該土地使用用途倘已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自用狀態，改變 

為同意申請人申設對外開放營業之休閒農場場域乙節，此 

應可認已變更公同共有物之本質或用途，即屬共有物之變 

更；如係擬於公同共有土地上建築房屋，則屬共有物之處 

分。依上開說明，在公同共有土地處分或變更之情形，應 

分別情形適用民法第 828 條第 1 項規定，或準用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尚無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之適用。 

至於來函說明五所述休閒農業設施尚須辦理容許使用及土 

地變更或核准使用，是否屬於共有物之變更乙節，因涉及 

貴會主管農業法規之解釋適用及事實認定，宜請本於職權 

依個案事實審認。 

 

※有關低收入戶租金補貼申請人承租房屋之建 
  築物謄本登記主要用途為「餐廳、辦公室」 

  ，得否適用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 

  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營署宅字第 1050072460 號函 

說明： 

一、復貴局 105 年 11 月 16 日北市都服字第 105399123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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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住宅補貼辦法第 2 條規定：「本辦 

法所定住宅，其建築物之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所有權狀、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測量成果圖影本，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三、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築物， 

其主要用途登記為『商業用』、『辦公室』、『一般事務 

所』、『工商服務業』、『店鋪』或『零售業』，依房屋 

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得認定該建築物為住宅使用…… 

」，另參酌本署 105 年 8 月 17 日營署宅字第 1050051233 

號函示略以：「……申請租金補貼之建築物主要用途為空 

白或『商業用』等，係以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明文件等 

認定該建築物是否為住宅使用，其房屋稅單或稅捐單位證 

明文件須標示完全課徵『住家』稅率，若有部分課徵『非 

住家』稅率，則與規定不符」之意旨，本案租金補貼申請 

人承租房屋之建物謄本登記主要用途為「餐廳、辦公室」， 

不符上開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主要用途登記為「辦公 

室」之規定。 

 

判解新訊 

※納稅義務人以他人名義銷售特種貨物，致有逃 
  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除應補徵稅款外，亦處 

  罰鍰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157 號判決 

案由摘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4 月 8 日 

要  旨：銷售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之特種貨物時，應於契約訂定日次日起 30 日內，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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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如納稅義務人 

以他人名義銷售之，致有逃漏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情 

事，即應依該條例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除補徵稅款外 

，按所漏稅額處三倍以下罰鍰。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優先承購權，僅 
  需他共有人以同一條件買受之意思表示向出 

  賣之共有人為之，即生效力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民事 105 年台上字第 598 號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4 月 13 日 

要  旨：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所規定之優先承購權為形成權 

，僅需他共有人以同一條件買受之意思表示向出賣應 

有部分之共有人為之，即生效力。是土地共有人將共 

有土地賣予第三人，並發函將其買賣之內容通知他共 

有人，他共有人亦為優先承購之表示，且未附任何限 

制。則該函所揭示之價金、稅負、費用負擔等買賣條 

件自攸關他共有人所為優先承購之買賣內容，倘雙方 

就買賣條件有爭議時，法院即應詳加調查審認，尚不 

得遽為不利當事人之判斷。 

 

※重劃地區內之土地重劃辦理完成後，地價稅或 
  田賦是否減半徵收 2年，並不以該土地已免徵 

  地價稅或田賦為要件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202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地價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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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7 條所謂「不能為原來之使用 

」，應解為「事實上不能依法令允許使用之方式予以 

使用」之情形。亦即在辦理區段徵收或重劃完成前， 

相關法令允許使用土地，且事實上已使用土地者，不 

得依該規定免徵地價稅或田賦。至於重劃地區內土地 

，於辦理期間是否因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 

無收益，而免徵地價稅或田賦，與土地重劃辦理完成 

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 2 年， 

係分屬二事，其法定要件應各自判斷。土地重劃辦理 

完成後，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 2 年，並不以該土地 

已免徵地價稅或田賦為要件。 

 

※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請求國家徵收 
  其所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公法上請求權，亦 

  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191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土地徵收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 

要  旨：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 

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其向需用土地人之請求， 

僅係促請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性質上並非公 

法上請求權。此外，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 

，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 

奪。所謂法定程序包括合理之補償，透過合理之補償 

使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不致落空，此財產權之保 

障，並非必經由賦予人民對於國家有土地或改良物徵 

收請求權始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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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1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啟用日期：105 年 12 月 06 日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5 年  682.4  692.2  693.1  688.6  687.3  671.3  670.4  673.8  660  655.6  664.6  669.6  

民國 56 年  664.6  652.4  663.7  665  662.5  657.2  648.8  650  643.7  646.8  647.6  641.4  

民國 57 年  638.3  643.3  641  615.1  611.5  600.8  591.2  576.1  585  581.2  592.5  604.9  

民國 58 年  599.8  592.2  594.1  591.5  598.1  592.8  580.9  569.4  569.7  522.5  546  571.8  

民國 59 年  578.3  568.8  565.4  562.5  565.4  569.7  560.7  544.6  531.1  539.1  545.7  551.1  

民國 60 年  541.3  543.5  546  547.4  546.6  546.6  546.3  537.2  537.5  533.7  535.3  536.7  

民國 61 年  544.6  533.2  534.3  533.7  531.3  525.8  521.2  503.4  504.9  525.3  532.1  523  

民國 62 年  536.9  529.2  531.1  523.2  516.6  511.2  497.1  486.4  466.6  432.5  424.1  421.6  

民國 63 年  384  333.4  328.9  331.1  333.8  335  330.6  327  316.8  317.3  312.9  314.7  

民國 64 年  317.6  317.2  319.9  317.8  317.6  310.7  310.7  309.5  309.9  305.9  308.4  314  

民國 65 年  308.7  307.5  305.2  304.4  305.9  307.2  305.9  303.7  303.9  305.6  306.3  303  

民國 66 年  299.1  294.3  295.4  293.2  291.9  283  282.7  270.8  274.6  277.6  282.4  283.9  

民國 67 年  279  276.9  276.6  271.6  271.8  272  272.8  267.9  263.8  261.6  262.5  263.7  

民國 68 年  262.8  261.6  258.1  253  250.9  248.3  246.1  239.9  232.3  233  236.3  234.3  

民國 69 年  225.2  220.8  219.6  218.5  214.4  208.8  207.4  202.8  195.2  191.8  191.6  191.8  

民國 70 年  183.5  180.4  179.6  178.9  179.6  177.9  177.3  175.5  173.4  174.4  175.6  175.8  

民國 71 年  174.7  175.2  174.8  174.4  173.3  172.9  173.1  168  169.5  170.9  172.3  171.7  

民國 72 年  171.6  169.9  169.2  168.5  169.6  168.4  170.3  170.4  169.9  169.9  171.4  173.7  

民國 73 年  173.6  171.9  171.4  171.1  169  169.2  169.6  169  168.4  169.1  170.1  170.9  

民國 74 年 170.8  169.5  169.4  170.2  170.8  171  170.9  171.6  168.8  169  171.4  173.2  

民國 75 年 171.5  171.1  171.1  170.7  170.4  170  170.4  169.5  165.3  165.7  168  168.7  

民國 76 年 169.2  169.5  170.9  170.3  170.3  170.1  168.2  166.8  166.2  167.7  167.3  165.5  

民國 77 年 168.3  168.9  169.9  169.7  167.8  166.8  166.8  164.4  163.9  162.8  163.6  163.7  

民國 78 年 163.7  162.3  161.9  160.5  159.3  159.7  160.5  159.2  155.1  153.6  157.7  158.8  

民國 79 年 157.7  157.9  156.7  155.2  153.6  154.2  153.1  150.6  145.6  148.8  151.7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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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80 年  150.2  149.3  150  149.1  148.5  148.2  147.2  146.8  146.6  145.2  144.8  146.2  

民國 81 年  144.7  143.5  143.3  141  140.5  140.9  141.9  142.6  138.1  138.2  140.4  141.3  

民國 82 年  139.6  139.2  138.8  137.2  137.7  135  137.4  138  137.1  136.5  136.2  135.1  

民國 83 年  135.7  133.9  134.3  133.1  131.9  132.2  131.9  128.9  128.5  129.9  131.1  131.6  

民國 84 年  128.9  129.5  129.3  127.4  127.7  126.3  127  126.7  126  126.3  125.8  125.8  

民國 85 年  126  124.8  125.5  123.9  124.1  123.4  125.2  120.6  121.3  121.8  121.9  122.7  

民國 86 年  123.6  122.3  124.2  123.3  123.2  121.2  121.2  121.3  120.6  122.2  122.5  122.4  

民國 87 年  121.2  121.9  121.2  120.8  121.2  119.4  120.2  120.8  120.1  119.1  117.9  119.9  

民國 88 年  120.7  119.4  121.7  120.9  120.6  120.4  121.2  119.4  119.4  118.6  119  119.7  

民國 89 年  120.1  118.3  120.4  119.4  118.7  118.8  119.5  119.1  117.5  117.4  116.4  117.8  

民國 90 年  117.3  119.6  119.9  118.9  118.9  119  119.4  118.6  118.1  116.3  117.7  119.8  

民國 91 年  119.3  117.9  119.9  118.7  119.2  118.9  118.9  118.9  119  118.3  118.4  118.9  

民國 92 年  118  119.7  120.1  118.8  118.9  119.5  120  119.6  119.2  118.4  118.9  118.9  

民國 93 年  118  118.9  119  117.7  117.8  117.5  116.2  116.6  116  115.6  117.1  117.1  

民國 94 年  117.5  116.7  116.3  115.8  115.1  114.8  113.5  112.6  112.5  112.5  114.3  114.5  

民國 95 年  114.4  115.5  115.9  114.4  113.3  112.8  112.6  113.2  113.9  113.9  114  113.8  

民國 96 年  114  113.6  114.9  113.6  113.4  112.7  112.9  111.5  110.4  108.1  108.8  110.1  

民國 97 年  110.7  109.3  110.5  109.4  109.3  107.3  106.7  106.5  107.1  105.6  106.7  108.7  

民國 98 年  109.1  110.8  110.7  109.9  109.4  109.5  109.3  107.3  108.1  107.6  108.5  109  

民國 99 年 108.8  108.3  109.3  108.4  108.6  108.2  107.9  107.9  107.7  107  106.8  107.6  

民國 100 年 107.7  106.9  107.8  107  106.8  106.1  106.5  106.4  106.3  105.7  105.7  105.5  

民國 101 年 105.2  106.6  106.5  105.5  105  104.3  103.9  102.9  103.2  103.3  104.1  103.8  

民國 102 年 104  103.5  105  104.4  104.2  103.7  103.8  103.7  102.4  102.6  103.4  103.5  

民國 103 年 103.2  103.6  103.4  102.7  102.5  102  102  101.6  101.7  101.6  102.5  102.9  

民國 104 年 104.1  103.8  104  103.5  103.3  102.6  102.7  102.1  101.4  101.3  102  102.7  

民國 105 年 103.3  101.3  102  101.6  102  101.7  101.4  101.5  101  9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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